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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07        股票简称：方大特钢         公告编号：临2016-072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退出参股设立公募基金管理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涉及投资金额：人民币 2100万元； 

2、风险提示：公司退出参股设立基金公司事项不会影响当期及未来公司的财务状况，

不会影响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2016 年 12月 7 日，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方

大特钢”）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通过《关于退出参股设立公募基金管

理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退出参股设立证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

金公司”），本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交易事项概述 

1、本次交易的主要内容 

2016 年 9 月 7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通过《关于拟参股发

起设立公募基金管理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与胡德佳先生、杭州滨创股权投资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滨创投资”）、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固股

份”）等共同出资人民币 10,000万元发起设立证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其中，公

司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 2,100 万元，占注册资金的 21%（相关内容详见 2016

年 9月 8日登载于《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之《方

大特钢关于参股设立公募基金管理公司的公告》）。 

截止目前，公司与其他各方已签署《基金公司发起人协议》，公司已向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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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筹备组缴纳 105 万元筹备费。 

基金公司的设立事项尚未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 

2、本次退出交易事项的审议情况 

本次退出交易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须提交股东大会批准。公司与其

他各方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退出原因及相关安排 

鉴于公司管理层在项目投资、资金运营等方面的多重考虑，经公司与基金公

司股东各方协商，同意公司退出参股设立基金公司事项，并与基金公司各方签署

《基金公司发起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 

待《补充协议》生效后，公司不再是基金公司出资人。 

三、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1、自本补充协议签署之日起，公司不再作为基金公司出资人，不再履行《基

金公司发起协议》约定的出资人相关权利和义务。 

2、公司已缴纳的筹备费用共计人民币壹佰零伍万元，由基金公司筹备组于

本协议签署后 5个工作日内返还给公司账户。 

3、本协议由基金公司股东各方签章后生效。 

四、本次交易事项的影响 

公司退出参股设立基金公司事项不会影响当期及未来公司的财务状况，不会

影响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特此公告。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12月8日 

 


